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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关于海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

海门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请求批准海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请示（海政发〔2009〕4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你市上报的《海门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

二、海门市城市规划区范围为海门市域。望你市按照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发挥规划的引导和调控作用，统筹做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充分体现城市特色，促进城市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进一步优化市域空间结构。要按照统筹城乡的要求，合理分布人口、产业和各类设施，重点培育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优化镇村居民点布局，加强对空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规划管理。

四、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到2010年，城市规划人口规模30万人，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33.24平方公里以内；到2020年，城市规划人口规模43万人，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50.66平方公里以内。

五、科学引导城市布局。城区规划形成主城区和滨江新城“一主一次”组团式空间结构，主城区重点向南发展，滨江新区优先向北、向西发展。加强对建设用地的规划管理，做到节约用地、合理用地，促进城市集约发展。

六、不断完善城乡基础设施。统筹规划、逐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覆盖延伸，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进程。积极发展以公共交通为主、多种交通方式有机结合的交通体系。加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提高污水处理率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建立和完善城市综合防灾体系，不断提高城市防灾能力。

七、切实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统筹安排教育、医疗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将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房建设目标纳入近期建设规划。

八、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按照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开发利用长江、沿海岸线和陆域，加强对生活、生态岸线尤其是饮用水源的保护，进一步优化沿江产业空间布局，提高岸线使用效率，促进岸线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九、经省政府批准的《海门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是海门市城乡建设和管理的依据，规划确定的强制性内容不得擅自变更。要在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抓紧制定完善各项专业规划和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范围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做好镇、村庄规划制定工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要依法统一管理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一切建设用地与建设活动，切实保障规划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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